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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6次行政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年 7月 10日星期一（上午 9點 10分） 

貮、地點：圖資藝文館 5樓綜合專科教室 3     

參、出席：如簽到簿 

肆、主席：洪校長慶在                      紀錄：魏彩珠 

伍、主持人致詞：略 

陸、宣讀上次會報主席裁示及討論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6月 26日第 15次行政會報主席裁示事項： 

一、6 月 19 日(星期一)上午台南市政府教育局至本校辦理李宜芳執行秘書校長

遴、選平時表現訪視感謝教師會全力協助完成。 

     辦理情形：教師會：配合辦理 

二、感謝家長會提供點心供分科測驗同學享用，期待同學有更好的成績表現。 

    辦理情形：學務處、教官室：配合辦理 

三、爲使會議順利進行校務會議的資料請各處室準時填報，並事先準備。 

    辦理情形：教務處、學務處、教官室、總務處、輔導室、圖書館、人事 

    室、主計室、秘書：遵照辦理 

四、高優計畫執行期限至 7月底請教務處積極辦理完成。 

    辦理情形：教務處：請老師們積極辦理了！ 

柒、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  

(一）教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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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學年度開始，每周六上午於實踐樓一樓四間教室(二年級教室)會進行第 

   二外國語言 AP課程，請勿再借用給其它活動使用。 

  2.因大考中心說明 7/10 才公告 7/12-13 分科測驗考場地點(台南一中 7/12-13、 

   台南二中 7/13)，請總務處協調及佈置考生休息區(台南二中要 7/11才能佈  

   置)。 

  3.代合作社詢問：統一速邁樂自販機想要新一處擺放飲料及零食自動販賣機， 

   方便學生使用(由其是晚自習學生)，地點位於 106教室旁(美學廁所外)： 

 

(二)教學組： 

01.暑輔課表已經公告，但因人事異動，或因教師個人需求，而長期調動之

課表，於暑輔開始前一週於網路更新。 

02.鼓勵【計畫申請】112 年度補助推動轉型正義教育。 

03.鼓勵【計畫申請】112藝術教育補助。 

04.鼓勵【獎勵申請】112海洋教育推手。 

05.教師有優良裨益教學等相關事蹟（包括獲獎、研發、計畫參與），但並

未指導學生者，以母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為敘獎

https://www.tngs.tn.edu.tw/2023/07/03/112transformational-justice/
https://www.tngs.tn.edu.tw/2023/07/03/112artedu/
https://tmec.ntou.edu.tw/p/412-1016-11206.php?Lang=zh-tw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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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而不用教學組「國立臺南女中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活動(比賽)獎勵

要點」處理。 

(三)註冊組： 

1.7/11免試入學放榜，本年度僅以網路公告榜單。 

2.7/14辦理新生報到，請各處室依 6月 20日新生報到工作協調會決議進行 

  準備工作。 

3.升高二、高三編班依編班委員會決議之編班方式，註冊組依決議辦理編班， 

  編班名冊待會簽完成後公告。 

(四)試務組： 

1.7/11舉行本學期高一、二補考，預計使用高一教室 101-106、K館進行考 

  試。請總務處協助開啟 101-106教室 

2.7/12-13分科測驗，大考中心說明 7/10才公告考場地點(台南一中 7/12- 

  13、台南二中 7/13)。請同仁如有參加考生服務隊者，請依照值班時間請 

  公假，並填寫加班申請單，紙本簽到退。煩請人事室協助登錄加班補休時 

  數。感謝各位同仁。 

3.7/14新生報到當天架設語資、數資報名攤位協助新生線上報名。 

4.7/20日(四)舉行資優鑑定初試，因本學年度教室使用空間限制，預計使用 

  K館作為考場。 

5.7/29日(六)舉行資優鑑定複試，預計使用力行樓一、二樓作為考場。 

(五)設備組：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75J0xyjjZh9Vi4a1Z1LDVcbKBSwcExS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75J0xyjjZh9Vi4a1Z1LDVcbKBSwcE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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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1學年度下學期(1月~7月)高優計畫執行至 7月底截止，目前執行率約

70%間，已積極請各計畫執行的師長協助辦理。 

2.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教科書版本已統整完畢。 

3. 112學年新年度高優計畫書與經費表已重新修正，會於 7/10(一)重新上

傳。 

4. 112學年度暑期教室配置已公告於校網及行政群組。由於高二實踐樓外部

磁磚整修，因此高二班級暫留高一力行樓。218 班調整至力行樓彈一教室，

318班調整至音樂大樓原 119班教室。 

(六)特教組： 

1.7月 11日 11:00為 112學年度藝才班聯合分發新生放榜，爰 7月 12日 

  9:00於音樂大樓三樓將辦理新生報到及家長說明會。 

二、學務處： 

(一)學務主任：無 

(二)訓育組：無 

(三)社團活動組：無 

1.111學年度社團評鑑進行中。 

(四)衛生組：無。 

(五)體育組：無。 

三、教官室： 

（一）主任教官： 

1. 學生手冊內容已請各組確認完畢，分項項次分類下次行政會議討論。 



 

5 
 

(二)生輔組: 

1.萬安演習相關資訊已經公告，包含人員與車輛管制，7/24與 7/25（台南 

演習時間）當日會再廣播提醒師生。 

2.上週四參加萬安演習工作協調會，市警局二分局希望協助加強宣導，預計

協調資訊組協助演習前加強跑馬燈公告。 

3.配合 7/25（13:30-14:00）進行相關管制，跑馬燈與電視牆需關閉。 

四、總務處： 

（一）總務主任： 

 1.汙水下水道暨接管工程計畫獲得國教署補助 21,200,000萬。 

  2.排水系統第 1期改善工程計畫獲得國教署補助 650萬。 

(二)文書組：無 

(三)庶務組： 

1.工程案(均含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  

(1)市定古蹟原臺南高等女學校本館修復工程(施工中)  

(2)樂群樓電梯工程(已施作完成，申辦雜項使用執照中) 

(3)力行樓電力改善工程(施工中)  

(4)學生自主學習空間及設施改善工程(工程已驗收合格，續辦設計監造驗收)  

(5)實踐樓外牆磁磚剝落整建工程(施工中) 

(6)樂群樓老舊電力改善工程(規劃設計中) 

(7)資訊專題討論教室空間活化改善工程(簽辦工程採購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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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感設計多功能教學空間活化改善工程(簽辦工程採購案中) 

(9)音樂大樓屋頂防水工程(112年 7月 4日工程決標) 

(10)自強樓無障礙電梯工程(設計中)  

(11)台南女中西南側戶外球場整修工程(簽辦工程採購案中) 

2.勞務案：  

(1)新生健檢(已於 112 年 5 月 12 日決標)  

(2)人權教育韓國參訪團到台接待案(核銷中)  

(3)本校 112 學年度學生專車租賃(已於 112 年 6 月 21 日決標)  

(4)本校 112 年數位快印機定期保養及維修服務案(執行中) 

2.財物案： 

(1)購置微波實驗組教學設備(核銷中) 

(2)購置本校 112年度紙本圖書暨視聽資料採購案(執行中) 

(3)購置水洗開關式無痕黑板及觸控螢幕等(執行中) 

(4)校園全網型校園安全防護系統(執行中) 

(5)訂購 112學年第 1學期模擬考測驗-翰林(準備簽辦中) 

(6)訂購 112學年第 1學期模擬考測驗-詮達(準備簽辦中) 

(7)訂購 112學年第 1學期模擬考測驗-南一(準備簽辦中) 

(四)出納組：  

五、輔導室： 

(一）輔導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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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三各班將於暑輔期間辦理學姊升學經驗分享，採實體入班或線上辦理。 

六、圖書館 

(一) 圖書館主任： 

1.圖書館藝文走廊 7月-8月為書法、水墨、篆刻創作聯展，歡迎同仁參觀。 

(二)讀者服務組：無 

(三)資訊組： 

1.112年度教育部推動數位學習精進方案工作進度： 

(1)112年 7月 21日(五)下午 13:20至 16:20以線上會議方式辦理「A1數位

學習工作坊(一)」，邀請國立臺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伍柏翰副教授

擔任講師。 

 (2)112年 7月 24日(一)下午 13:30至 16:30以線上會議方式辦理「A2數位

學習工作坊(二)」，邀請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英文科廖婉雯老師擔任

講師。 

(3)112年 8月 7日(一)上午 11:10至 12:30假圖資藝文館 5樓綜合專科教室

3辦理「諮詢輔導」，邀請國立臺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伍柏翰副教授

擔任諮詢委員。 

七、人事室： 

1.自 112年 1月 1日起公立各級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補休期限及續行補休

規範如下： 

(1)教師補休，應於得補休事由發生後 2年內補休完畢。 

(2)公立各級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相互轉任且年資未中斷，於原服務學校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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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畢之補休，得於原補休期限內至新任職學校續行補休。(轉知國教署 112

年 7月 3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120086746號函）。 

2.有關約僱人員（含年度定期契約約僱人員（簡稱年度約僱），如計畫助

理、）及職務代理人僱用原則如下: 

(1)對外遴補： 

 不再限於擔任同屬年度約僱或同屬約僱職代職務。如工作性質相近、等別

相同職缺，得由機關本權責依序由原公開甄選〈年度約僱、約僱職代〉備

取人員遞補。備取原則參照公務人員陞遷法及其施行細則辦理。即候補期

間為三個月，自甄選結果確定（自公告錄取名單）之翌日起算。 

(2)由現職約僱人員改僱時： 

 不限於同屬年度約僱或同屬約僱職代，得由機關就其資格條件、僱用期間

工作績效及機關業務需要，秉用人公正原則依內部管理規則辦理〈即用人

業務單位簽奉校長核准辦理〉。（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12年 6月 7

日總處組字第 1122001038號函）  

八、主計室： 

1.112年 6月 20日國教署函本校 112學年度預算員額表增加 1名專任教師，

但 112年 7年 6日預算通報修正 113年度預算數，有關本校國庫撥補增減

員額數為 0名。經電話詢問國教署主計室回覆：嗣後再以通報修正。這次

修正 113年度預算數未增加 1名專任教師所需經費。 

九、秘書：無。 

十、家政學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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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參與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辦理「x跨課程 x新科技 

  -111學年度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及學科中心成果發表會」 

2.7/10 辦理家政雙語教學快易通 2──CLIL 與台灣雙語教學:  概念、初 

  衷、迷思、做法_桃竹苗區共備課程團隊 111學年度第七次工作坊 

3.7/11參與台南市政府教育局輔導團培訓 

4.7/15 辦理「SDGS_課程設計運用研討: 大樹/合顏悅色/荔枝染」 

十一、人權教育資源中心： 

1.7/5(三)下午於臺南女中國際會議廳舉辦「島嶼對應 天光再現」學生自 

 主學習成果發表。 

2.7/7(五)下午 2:00本中心與國家人權博物館合作辦理「昨日招待所」人權 

  素養教具箱教學經驗分享，線上研習。 

3.7/15(六) 本中心與歷史學科中心聯合辦理「 反思與回應－高中教科書 

  原住民族議題敘寫與呈現」全日工作坊。 

4.7/24(一)中午 12:10-13:10於椰風廳，本中心與「俠客行」聯合辦理臺南 

  400文化局學生活動宣導場。 

捌.提案討論： 

案由一：關於整潔維護實施規定修正一案，提請討論(附件 1)。 

提案單位：衛生組 



 

10 
 

說明：配合生活榮譽競賽實施辦法修訂，進而修正整潔維護實施規定。 

決議：修訂通過 

案由二：修改「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學生生活榮譽競賽實施辦法」(附件 2) 

提案單位：生輔組 

  說明：刪除不合時宜部分，並整併整潔比賽相關資料 

  決議：請生輔組依本次會議討論事項重新擬訂草案，下次行政會報再提出討 

        論。 

  玖.臨時動議：無 

拾.主席裁示事項： 

ㄧ、7月 24日（週一）行政會報後舉辦迎新送舊聚餐，謝謝即將卸任的同仁 

   並歡迎新就任的同仁。 

二、7月 14日（週五）本校辦理新生報到，請工作人員全力協助辦理，校園 

   整理請總務處加強，感謝總務處假日請人修剪草坪，各處室各組網頁資 

   料請檢視並更新。 

三、請學務處及教官室持續宣導、管理、規劃教室外面廚餘桶、垃圾桶事宜。 

四、學校目前進行中的工程及新的工程請總務主任給新主任做好交接及指導。

拾壹.散會時間：11:10 

列管案件請繼續填列執行情形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行政會報控管案件執行情形彙報表

(112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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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1 

列管編號 10802 

日期會次案

件 

1080201 

案  由 自強樓整修 

承辦(提案)單位 總務處 

辦理情形 

 

1090616送修正案給文化部 

1090725申請國教署補助 70% 

1090803 國教署核准補助 63%(不含空橋及空調),本校

需自籌約 1200 萬 1090925 與設計師研商標案內容

1091113 監造及工作報告書服務案評選會第一次會議

110/07/02開工 

預定完成日期 111.11.11 

結 案 否 否 

管 考 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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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學生生活榮譽競賽實施辦法 
108年 4月 15日行政會議通過 

111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通過 

112年 7月 10日行政會議提案 
一、依據：教育部頒「生活教育實施方案」配合本校實際情況訂定。 

一、目的：為加強學生生活教育，從中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培養學生自動、自發、自愛、

自治、精勤、篤實的精神，以建立負責任、守紀律、有禮節、重榮譽、愛整潔、勤讀書之

良好習慣。 

二、實施方法項目 

(1) 包含秩序及整潔分年級評比，內容如下： 

項目 實施方式 主辦單位  評分人貝 備考 

秩序比賽 

週賽、每次期中考

結算一次、學期總

成績 

生輔組 
1.教官、生輔組長 

2.糾察評分人員志工 每日巡堂行政人

員可登記各班具

體優劣事實加減

分。 整潔比賽 
每次期中考結算一

次 
衛生組 

1.衛生組長 

2.整潔評分志工 

(2) 各項比賽總分 100分，以優劣事實為加、減分標準。 

(3) 全體教職員亦可協助提供優劣事實具體資料建議作為加減分參考。 

三、比賽重點評分方式 

      (一)秩序比賽： 

1. 上(放)學均能遵守交通規則，按學校規定路隊行進，並接受糾察同學指導。 

2. 升(降)旗、集會，集合時能迅速、靜肅、儀態端莊、歌聲宏亮、專心聽講(宣

佈)。 

3. 早自修準時進入教室安靜自習，不遲到、不閒聊、不吃東西，不做其它不當行

為動作。 

4. 上課時遵守堂規，下課時亦不喧嘩、怪叫，聞上課鐘聲迅速進入教室，靜候老

師上課。 

5. 午休時準時進入教室安靜午休或至午休開放區域活動，不做其它不當行為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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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活行為方面，校規(易犯常規)無特別規定者，均應符合「國民生活須知」之

要求。 

 

1.由糾察評分志工每日午休時至各教室巡查，對各班級午休秩序進行評分。 

2.放學後教室門窗及水電管制情況，如：電源（電腦、電燈、電扇、冷氣等電器類）

及教室門窗，未關閉列入當週秩序評分違規扣分。 

3.每日巡堂人員可登記各班具體優劣事實加減分。  

(二)整潔比賽： 

         1.由糾察評分志工及衛生組長於每日進行各班級環境區域評分。 

2.內掃區評分標準：  

(1)走廊(包括樓梯、室內前後空間)整齊乾淨。 

(2)班級廚餘桶於打掃時間結束前倒乾淨。 

(3)回收箱(包括蓋子)乾淨，資源回收物乾淨整齊堆疊並依分類放置於回收箱內，固

定清除，無滿溢狀況。 

(4)垃圾桶(包括蓋子)及周邊乾淨，無滿溢垃圾。 

(5)洗手間(包括洗滌區)乾淨無汙垢、毛髮，垃圾固定傾倒。 

(6)洗手檯(包括檯面上下方區域及鏡子)乾淨，有濾網者固定清洗，視狀況補充洗手

乳。 

(7)無積水容器。 

3.外掃區評分標準： 

(1)一年級外掃區：無落葉(落果)堆積、無人為垃圾、掃具排放整齊(畚斗倒扣)、無

積水容器、裝袋落葉依規定處理。 

(2)二、三年級外掃區：如內掃區評比項目。 

四、比賽方式成績結算 

      1.以班級分年級評比為單位公開競賽，由生輔組結算秩序成績，衛保組結算整潔成績。 

 2.秩序成績結算分每週成績、每次期中(末)考結算一次，及期末總成績。整潔成績以每

次期中(末)考結算一次。每日計算成績，每週四放學前繳交評分表，由生輔組長(或衛保

組長)及工讀生結算該週週賽成績。 

(2)每次月考為分界結算一次成績 

(3)秩序比賽：每學期期末結算該學期總成績；整潔比賽：每次期中(末)考結算一次成績。 

五、獎懲勵 

      (一)秩序比賽獎勵 

(1) 秩序比賽每年級前三名於週二朝會升旗時，頒發獎牌一面，吊掛於教室班級牌下方。 

(2) 各分項比賽每週最後一名班級且成績未達六十分者，全班自律訓練乙次。 

1.秩序比賽成績以每次期考前結算一次，各年級相關獎勵如下： 

（1)由生輔組簽予分項累計(以每次段考為分界)累計得前三名三次以上前三名班級，全

班每人小功乙次。 

（2)累計三次班級全班每人簽予嘉獎 2支兩次。 

（3)累計二次班級全班每人簽予嘉獎乙次。1支，以茲鼓勵。 

(3) 分項連續三次最後一名者，由生輔組(或衛保組)簽予全班自律訓練乙次，以茲警惕。 

(4) 其餘整潔相關規範依本校整潔維護實施規定辦理。 

2.學期秩序總平均第一名至第，各年級前三名班級獎勵如下： 

1.第一名：該班獲頒獎金 1000元/班，全班每人小功乙次 1支/人，班級導師獲頒獎金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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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名：該班獲頒獎金 800元/班，全班每人嘉獎兩次 2支/人，班級導師獲頒獎金

500元。 

3.第三名：該班獲頒獎金 500元/班，全班每人嘉獎乙次 1支/人，班級導師獲頒獎金

500元。 

     (二)整潔比賽獎勵 

         整潔比賽成績以每次期考前結算一次，各年級前三名班級獎勵如下： 

         1.第一名：該班獲頒獎金 600元。 

         2.第二名：該班獲頒獎金 500元。 

         3.第三名：該班獲頒獎金 400元。 

 

六、本案相關經費由本校家長會費項下支付，學生敘獎部分依學生獎懲規定辦理，奉核後，

由生輔組賡續辦理。 

  七、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將另行補充之。 本實施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准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